
高明中心城区第二污水处理厂流域污水工
程与第三污水处理厂用地规划研究项目采

购需求书

申请部门：佛山市高明区西江产业 申请日期：2026 年 5 月 20 日

新新城管理委员会

类别 内容

1 项目业主情况
采购人：西江产业新城管理委员会

地址：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怡乐路 130 号

2 中介服务名称
高明中心城区第二污水处理厂流域污水工程与第

三污水处理厂用地规划研究

3
对中介服务机构

的资质要求
城乡规划乙级及以上资质

4
服务内容和服务

要求

服务内容包含：一、高明区中心城区第二污水

处理厂污水工程规划研究。包含：1.对二污纳污范

围近远期污水量进行预测。2.对二污纳污范围内规

划的污水厂进行规划、核算。3.对二污纳污范围污

水厂选址及用地方案进行比选、研究。4.对二污纳

污范围配套污水主干管网进行规划并对近期建设

内容进行投资框算。二、高明区中心城区第三污水

处理厂用地规划研究。包含对三污用地选址和面积

提出合理性建议。

服务要求：1.现状调查及资料整理（签订合

同后 15天内），对收集的现状资料进行系统整理，

形成现状成果。2.规划初步成果（现状成果确认后

20天内），编制规划初步成果，提交业主确认。3.

征求意见稿（初步成果确认后 15天内），结合业主

意见对初步成果进行完善后形成征求意见稿，征求

相关部门意见。4.专家评审并报上级部门审查阶段

（各部门意见返回后 30天内），对各部门意见进行

沟通、回复，并对相应成果进行修改后组织专家对

规划进行审查；经修改补充和完善后，形成正式规

划成果，上报上级部门审查。5.规划批复或备案阶

段（批复后一个星期）。

5
合同履行地点和

方式

位于高明区中心城区第二污水处理厂（又称三

洲污水处理厂）及高明区中心城区第三污水处理



厂，对第二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处理设施布局、选址

用地及污水主干管网进行规划研究；根据上位专项

规划确定的三污污水厂规模，对三污用地提出合理

性建议。

6
公开选取方式和

计价标准
方案择优选取

7 服务时间

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公章后生效。本项目服务

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取得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同

意或政府批复。

8 验收 取得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同意或政府批复。

9 结算方式

结算方式为：1.合同签订后 60个工作日内，提供

合法有效发票后，支付合同总额的 30%；2.提交中

期成果且中期成果通过专家评审，提供合法有效发

票后的 6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 40%；3.

获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同意或政府批复后，提供合法

有效发票后的 6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

30%。项目业主向中选中介服务机构支付合同约定

的总金额，总金额由最终选取结果决定（上限金额

为 380,000 元）。

10 违约责任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

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

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当事人一方未按照约定支付合同款的，对方可以要

求其支付合同款。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

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

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

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

务。

11
补充合同和

解决争议方式

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签

订补充合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和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相关管理制度

相抵触。

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的，通过诉讼（或仲裁）的方式解决。

12 备注

1.如果监督管理部门对有关服务已经拟定“合同范

本”，业主单位、中选中介服务机构应当使用有关

“合同范本”；如果监督管理部门未有“合同范本”，



业主单位、中选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拟定合同。

2.合同的实质性内容，应当与采购公告、采购结果

的内容一致。合同的实质性内容是指合同标的、数

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

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即表格中的序

号 1-10）。

3.合同的变更、终止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